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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04 证券简称：上汽集团 公告编号：临 2026-017

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上汽安吉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向

南京港江盛汽车码头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 委托贷款对象：南京港江盛汽车码头有限公司

 委托贷款金额：不超过人民币3,500万元（含）

 委托贷款期限：1年（含）

 委托贷款利率：年利率3.1%

一、 委托贷款概述

上汽安吉物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安吉物流”）为公司控

股子公司。因滚装码头建设资金需要，南京港江盛汽车码头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南京港江盛”）于 2017 年 11 月向股东方安吉物流和南

京港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京港集团”）按投资比例

（50%:50%）申请委托贷款总额 1.5 亿元（双方各 7,500 万元），年

利率 3.1%，截至 2025 年底，南京港江盛已归还借款 8,000 万元，剩

余本金 7,000 万元，目前合同于 2026 年 11 月 13 日到期，到期后将

根据资金情况归还部分本金后申请续贷。

经公司2026年 3月31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

过，同意安吉物流按股比向南京港江盛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3,500 万元

（含 3,500 万元）委托贷款，期限为 1 年（含），年利率 3.1%。委托

贷款的资金来源为安吉物流自有资金，该委托贷款不属于关联交易。

在具体实施中，公司管理层可在不超过人民币 3,500 万元（含

3,500 万元）的限额内审批该委托贷款的具体事项。

本议案的有效期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，至 2027 年董事会批准新

的议案取代本议案时止。



2

二、贷款对象

南京港江盛由安吉物流与南京港集团于 2014 年 2 月出资成立，

双方各持股 50%。南京港江盛注册资本：10,000 万元人民币，法定代

表人：徐晓东，主要经营业务：汽车、工程机械及配件的码头装卸、

仓储和转运管理；仓储服务；物流管理咨询服务；无船承运业务；自

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（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

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）；道路普通货物运输；汽车销售；自有场地

及厂房租赁；汽车租赁。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南京港江盛总资

产2.53亿元，总负债1.36亿元，净资产1.17亿元，资产负债率53.79%。

2025 年南京港江盛营业收入 7,017.91 万元，净利润 177.26 万元。南

京港江盛经营情况稳定，信用状况良好，偿债能力充足。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

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上汽安吉物流股

份有限公司为南京港江盛汽车码头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》。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，公司子公司利用自有资金为所属公司提供委托贷

款，是为了支持所属公司发展，不会对公司经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。

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，对被资助对象

资产质量、经营前景、偿债能力、信用状况等进行了充分评估，上述

委托贷款事项依法合规，定价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

的情况。

四、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及逾期金额

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余额合计人

民币 119.51 亿元，其中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委托贷款余额为人民币

115.06 亿元。逾期委托贷款的金额为 0 元。

特此公告。

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6 年 4 月 2 日


